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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时代的犯罪嬗变与治理

法定犯时代的犯罪对策
———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

赵宝成

２０世纪末以来，我国犯罪现象逐渐演进到法定犯时代。在法
定犯时代，用来对付传统自然犯罪的策略已经难以充分奏效，需要

寻找新的、更为有效地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

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

人类犯罪史有一条基本变化轨迹：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犯罪现象

以自然犯罪 （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ｒｉｍｅ）或街头犯罪 （ｓｔｒｅｅｔｃｒｉｍｅ）为基本成
分，其中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要多于盗窃等普通侵犯个人财产的犯

罪，犯罪史的这个阶段可称作自然犯／本质恶 （ｍａｌａｉｎｓｅ，ｏｒｅｖｉｌｉ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时代；以 １８世纪欧洲工业革命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为 “分水岭”，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以后，尤其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犯罪现象结

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贪贿犯罪、税收犯罪、法人犯罪、计算机犯

罪、环境犯罪等法定犯罪 （ｌｅｇａｌｃｒｉｍｅ）或白领犯罪 （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
ｃｒｉｍｅ）逐渐在犯罪现象总量中占居多数，于是，犯罪史由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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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犯时代过渡到了法定犯／行政犯 （ｍａｌａ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ａ，ｏｒｃｒｉｍｅｓｂｅ
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时代。①

犯罪史的法定犯时代，亦可谓犯罪问题的政治化时代。所谓犯

罪问题的政治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ｅ），一方面是指犯罪现象的
结构及其变化越发明显地受到政府治理及其制定的公共政策的影

响，因而形成以法定犯或行政犯占压倒性多数的犯罪现象结构；另

一方面是指犯罪率不断增加，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乃至成为政治家

以及新闻媒体、公众舆论高度关注的一个热门社会话题和政治话

题，就像一位美国犯罪学家所说的那样：（在美国） “犯罪问题已

经成为上至总统、市长，下至各级地方官员普遍关注的热门政治话

题 （ａｈｏｔｐｏｌｉｃ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因而，对于政治家们来说，犯罪对策
（ｃｒｉｍｅｐｏｌｉｃｙ）已成为决策中的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领域。②

法定犯时代 （或曰犯罪问题政治化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

会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折

射。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之后，尤其到了 ２０世
纪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发生了

深刻变化，科学技术获得了极大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公共领域大

大拓展，政府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政府所制定的用来干预、引领社

会的公共政策和立法，触角无所不及而又无所不能———社会的方方

面面都在政府及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和立法的干预、引领下发展变

化。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影响犯罪现象变动的传统因素

（例如人性因素、贫困等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但是，具有更为

强大影响力的因素已经势不可当地凸显出来。这种新的更为强大的

影响因素，一个是政府及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和立法，另一个是科技

发展 （包括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及互联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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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谓为引领现代社会犯罪现象的水平和结构发生新变化的 “两

大推手”。正是在这 “两大推手”的引领、推动下，人类犯罪史进

入了法定犯时代或以法定犯罪占据主体地位的时代。一个显著的事

实是，在现代社会，政府清廉与否和理政能力高下，政府制定的政

策和立法是否正确、出台时机及调节社会关系的深度广度是否适

当，已经成为影响犯罪现象结构及其变动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

素；从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发生的经济犯罪、贪贿犯罪、环境犯

罪、科技犯罪等犯罪现象，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负能

量，甚至成为足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一个 “特殊产

业”，以致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和立法调整予以化解或削减。

我国社会不可能脱逸于人类历史总进程，我国犯罪现象的变化

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犯罪史的一般规律。自 ２０世纪后期以来，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化，法定犯时代或犯罪

问题政治化时代的迹像在我国已经有所呈现，甚至可以说，我国犯

罪现象已经进入了法定犯时代或政治化时代。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说

的那样：“从社会环境观察，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背景下，犯罪

的基本形态为自然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关系多元而复杂，相随

而来的是社会生存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有风险相

伴……与此相应，出现了法律上犯罪形态的结构性变化，即犯罪形

态在数量变化上形成了由传统自然犯占绝对比重演进为法定犯占绝

对优势的局面，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便引起质变，于是 ‘自然犯时

代’进入 ‘法定犯时代’。”① 贪腐犯罪严重；市场失灵和政府低

效并存，经济犯罪多发；法治政府建设还须更加努力，违法行政以

及与之相联系的群体性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都是法定犯

时代在我国到来的征兆。

二、寻找化解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

尽管公众的犯罪恐惧感 （ｆｅａｒｏｆｃｒｉｍｅ）主要来自以杀人、伤

３法定犯时代的犯罪对策

①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害等暴力犯罪以及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为成分的自然犯罪或街头犯

罪，但是，进入法定犯时代后，对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实质性

威胁的便不再是传统的自然犯罪，而是与政治 （或政策）以及科

技发展相联系的腐败犯罪、政府违法、经济犯罪或白领犯罪、环境

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转基因技术、生物技术滥用等风险犯罪

以及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有组织犯罪。如果说传统自然犯罪

的存在尚可起到如迪尔凯姆 （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所说的那种强化社
会道德情感的作用，①那么，法定犯时代的上述种种犯罪形态则只

会彻底败坏掉社会道德情感和政治稳定。因此，面对新的犯罪情势

和犯罪类型，用来对付传统自然犯罪的策略将不会再像在传统农业

社会或自然经济条件下那样奏效。用来对付传统自然犯罪的策略和

方法以刑罚压制为主要特征，对于传统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来说能

够起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效果，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因体制缺陷或政策

立法失误而发生的贪贿犯罪、渎职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来说，则遏制

效果大减。单纯地凭借刑罚进行 “严打”或者强力 “维稳”，都不

是解决犯罪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法定犯时代，犯罪问题已经由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上升到国

家整体安全问题，犯罪治理策略已经由单纯的刑事政策上升到政府

治理之策 （即国策）。要想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以及此后的犯罪问

题，必须寻求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亦即良好的政府治理。② 不

良治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犯罪之源，不断地 “生产”、 “制造”出贪

贿犯罪、经济犯罪以及法人犯罪、环境犯罪等犯罪。政府治理不

４ 犯罪学论丛 （第九卷）

①

②

迪尔凯姆说：“犯罪的情况，与法律道德的演变关系密切。” “如果社会上没有

犯罪，如同旧建筑没有毁坏，就有重建的希望，社会也就没有进化了。如果没有犯罪，

一时的集体情感也就会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烈的程度，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事。”———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华夏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
第５５页。

本文所说的政府，是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

及执政党的总体。下同。



良，法定犯罪的病源便不会被根除，即使人们总是试图在政府良治

或良法之外寻找一套解决犯罪问题的 “专门的技术”或者 “妙策

良方”，也将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其预期效果甚至会被不良治理或

错误政策抵消殆尽，那些不断追加的用于治理犯罪的社会资源或资

本，将成为低效或无效资本。在不良治理或错误政策之下，一方面

是新的犯罪被不断地 “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又不

得不源源不断地追加治理犯罪的资本投入。如此循环往复，所投入

的那些资本或资源实际上是在为不良治理或错误政策 “埋单”，成

为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损耗和浪费。要想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

政府必须通过制定好的政策和立法来实现良治；犯罪治理策略必须

成为社会治理 （或曰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的良治是最优

的犯罪治理之道。

作为政府良治的一个方面，刑事政策和立法也需要作出必要的

调整。传统自然犯罪观在刑法中的主导地位，应当让位于法定犯罪

观、风险犯罪观、政治犯罪观；传统自然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基础

性地位或中心位置，应当让位于发生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科技

领域中的种种新型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 （主要是黑社会犯罪和恐

怖主义犯罪）。

三、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责任和作为

在法定犯时代，犯罪问题的有效解决，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责任

和作为。政府不仅是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也是社会的服务机构，

其职责不仅在于社会管理和控制，还在于为全社会提供共享的公共

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维护社会安宁有序，保持较低的犯罪率，是
政府应当为全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之一。

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呢？

（一）政府自身建设与科学的顶层设计

政府应当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自我完善，其基本目标是建设一

个民主、法治、科学、廉洁的政府。政府不仅是政策与法的制定者

和执行者，还应当是政策与法的守护者、遵行者。政府应当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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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遵法守法的榜样，坚决杜绝或者尽量减少强征土地、强迫拆迁

等违法行政现象以及寻租、腐败现象。政府违法或者腐败，不仅会

败坏政府形象和合法性基础，而且会破坏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一旦

如此，反抗性的或者敌对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暴力抗法行为就会

多发。

为了防止腐败犯罪，应当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以为全社会提

供公共产品为主要职责，除了为全社会提供国防安全、社会治安、

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外，政府的 “有形之手”应当尽量少干

预或者不干预微观经济或企业经营，应当破除垄断尤其是行政垄

断，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政府应当遵循民主、法治原则，科学地进行社会顶层设计。政

府在进行社会顶层设计时，必须充分估计该顶层设计的价值导向作

用、心理后果和社会后果，必须充分考虑该顶层设计的机会成本或曰

社会成本与收益，必须充分估计该顶层设计可能引起的社会治安效应。

（二）两个基本工具：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

政府在解决犯罪问题中有两个基本工具，即刑事政策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和公共政策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依照民主、法治、科学的原则
制定和实施这两方面的政策，对于解决犯罪问题定会收到最佳效果。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

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

略。”① 它是政府和立法者关于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

罚化的权威性态度和基本价值取向，是国家和社会用来对付犯罪的

专门性策略和措施。就我国当前来说，进入法定犯时代以后，这种

专门性的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虽然依然有效，但过度依赖刑罚或

者试图单一地运用刑事政策来解决犯罪问题，是难以奏效的。在当

前我国，适度犯罪化是必要的，但必须避免过度犯罪化 （ｏｖ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对刑罚的过度依赖。醉驾入刑是必要的，但如果

６ 犯罪学论丛 （第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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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手机或者驾驶机动车闯红灯也入罪入刑，就有

些过度了。死刑存废是一个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文化以及犯罪形势

慎重处理的问题。脱离国情匆忙地废除死刑，后果堪忧。普通盗

窃、抢劫、诈骗等普通贪利性犯罪以及其他非暴利性犯罪的死刑理

当尽快废除，但无论如何贪贿犯罪不应当先于暴力犯罪废除死刑。

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认识：贪贿犯罪不涉及人的生命安全，其危害性

小于暴力犯罪，尤其是危害生命安全的暴力犯罪。这是一种缺乏经

验观察而主观臆想出来的错误认识，它迎合了常识性认识，但不符

合科学犯罪学知识。实际上，不仅贪贿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害以及政

治、伦理损害远大于传统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而

且贪贿犯罪造成的生命损害同样远大于普通暴力犯罪所造成的生命

损害———它往往是在被害人浑然不觉中给特定或不特定的个人或多

数人造成生命损害。国家医药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贪贿一案就是明

例。施行不久的 《刑法修正案 （九）》取消了贪贿犯罪定罪量刑的

数额标准包括贪贿犯罪死刑适用的数额标准，其结果是造成贪贿犯

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模糊化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贪贿犯罪

死刑有可能自此被实际搁置。其合理性如何，值得考虑。刑法应当

保持适当的界限，对于个人私生活领域不宜过度干预，例如性交

易、色情文艺以及婚外性行为，刑法不宜过多干预，但官场中发生

的性贿赂或官员 “包二奶”、包养情人等现象，与普通公民的私德

或私生活方式不良有着质的不同，它不是私德不良，而是官员的官

德不良，其危害性较之单纯的贪贿犯罪更加恶劣，因此，有必要将

性贿赂入罪或者入刑。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以及利用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科技手段实施的科技犯罪，可能

会危及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状态，刑法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公共政策是 “社会公共权威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目标

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① 公共政策的范围很宽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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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①可以说，政府制定的所有

法律法规、政策、决议等，都是公共政策。刑事政策实际上也属于

公共政策，只不过较之其他公共政策更具特殊性。刑事政策重在刑

罚压制，公共政策重在调节。公共政策虽然不是用来对付犯罪的专

门性措施，但好的公共政策能够起到刑事政策所不具备的化解犯罪

问题的功能。所谓化解犯罪问题，意即把犯罪问题化解于无形。要

想真正有效地解决或者化解犯罪问题，政府必须善于制定和运用好

的公共政策。这一点，犯罪学家早已经认识到了。“犯罪学家们已

经切实感受到，犯罪学研究应当与社会政策相结合”。②

基于化解犯罪问题的目的，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１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解决民生问题，机会平等比财富分配
平等更重要。社会分配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态。

过于贫困或者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生存困难和压力，而生存困难和

压力则是越轨和犯罪的重要驱力。相对于物质财富分配平等，机会

平等更为重要。当代美国犯罪学家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Ｍｅｒｔｏｎ）的紧张理
论 （ｓ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ｏｒｙ）提示我们，当价值目标与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
相互脱节时，或者说，当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能够轻而易举获得成

功，而另一部分人希望成功却缺乏成功的机会和手段的时候，后一

部分人就有可能产生生存压力感或者绝望感，进而形成越轨或者犯

罪行为发生的紧张或驱力———以违法或者犯罪的方式去实现目标、

获取成功。实现机会平等，最为关键的是就业平等、教育平等和医

疗平等。哀莫大于心死；一旦心死，道德与法律便失去了它应有的

制约力量和导向功能。好的公共政策，应当能够使每个人或者大多

数人充满希望地去生活和工作，应当让每一个人或者大多数人都有

向上流动的希望和可能。一旦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并且社会阶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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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安定就会发生问题。

２文化重整 （集聚社会资本）与国民教育 （国民性培育）。

文化是民族 （国民）的精神和社会的资本，一个健康的民族和社

会，必定充满文化自信，在葆有文化传统的同时让文化充满活力。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旦失去其文化自信，自卑媚外，那么，离失

败也就不远了。当前一个可怕的现象是，不少中国人似乎正在失却

文化自信，具体表现就是丢失中国优良传统，丢掉共产党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变得越来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其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尤为当

前中国文化的大敌。如果这些问题任其发展，１９世纪法国社会学
家迪尔凯姆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失范状态 （ａｎｏｍｉｅ）便势所难免。在
社会失范状态下，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社会涣散而缺乏凝聚

力，一些人变得自私自利、崇洋而不爱国。因此，当前我国政府的

一项重大任务是，通过制定好的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实现文化重

整，在继承、守护、发扬传统文化以集聚社会资本，进行国民教育

以培育国民性格和国民素质。在当前，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基本伦理教育和善的教育、美的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是国民教

育的当务之急。只有通过文化重整和国民教育，才能培养国民的文

化自信，摒除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

乐主义。这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３警惕城市病。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后果之一，它意味着传统
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

型社会结构、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产

物。然而，城市化带来的副产品之一是犯罪率上升。城市犯罪率远

高于农村犯罪率，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

象。“城市乃犯罪之源”几乎成为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政府在制定

公共政策时，必须高度警惕城市病的发生。我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

和城市化进程之中，警惕并解决城市病问题，往大处说，关乎经济

与社会发展，是政府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

事情；往小处说，关乎环境设计与犯罪的空间预防，是政府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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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管理规划时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事

关千千万万农村人口的民生问题，处理得不好，会造成农村人口失

业和贫困化、城市流民增多以及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因此，在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安置问题。此外，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要求，未来我国城市将建设街区式

住宅，新建住宅区不设围墙，原有封闭式小区也要逐步拆除围墙。

从犯罪预防角度来看，《意见》为构想和完善环境设计和空间预防

策略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动力。

４强化环境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保护。保护生态环境，保障
全体人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是政府应当为全社会提供的两个异常重

要的公共产品，与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生存质量、国民素质、健

康水平和心智发展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犯罪和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破坏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破坏生态环

境犯罪产生的原因，除了与具体行为人或具体企业经营者因逐利而

掠夺性、破坏性地向自然界开发、索取有关外，更可能与各级政府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在制度安排或政策导向上的偏差、失误有

关。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上急功近利、ＧＤＰ至上、搞政绩
功程或 “面子”工程，等等。都是诱发或者制造破坏生态环境犯

罪的原因或条件。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除了有必要在刑法上

保留较严厉的刑罚乃至死刑之外，政府更应该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社

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确定和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坚决摒弃经济发展

中的功利主义、急功近利心态以及政府官员热衷政绩工程或 “面

子”工程的心态。政府应当通过对经济发展目标及产业结构的适

度调整来防止和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

和土地污染等导致环境公害的犯罪。除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外，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直接威胁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安全的另一大

公害。对于此类犯罪，政府一方面应当施以严厉的刑法压制，另一

方面更应当通过农副产品及医药产品的价格政策、农村与农业发展

政策、医疗体制改革等公共政策手段来避免或者化解。当前，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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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看病贵、看病难甚至看不起病的问题，是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公

共政策问题。将本应属于公益事业的医药业，完全推给市场是行不

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建立公费医疗制度，

也许是化解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和减少医药领域犯罪发生的最

终出路。在我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制造、销售假农药、假

种子、坑农害农的案件，在食品中掺入苏丹红等有害物质的坑害消

费者的犯罪案件等，近年来多有发生。对此，必须严厉打击。当

然，国民饮食，除了能否温饱之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营养结构是

否健康合理。尽管还很难证实营养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有何内在

联系，但有关营养与犯罪研究以及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营养结构

可以影响人 （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生理发育、心智水平以及情绪

表现。显然，营养结构问题是一个事关国民人口素质的大问题，有

必要将其纳入政府决策和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有必要对全体国民进

行饮食科学方面的培训，甚至有必要把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课堂教

学，尤为重要的是，幼儿园以及中小学应当为学生提供营养结构合

理的饮食。国民营养教育，应当成为一项育人国策。

５犯罪统计：把犯罪情况作为一种特殊国情来考虑。与人口、
地理、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国际关系等状况一样，特定时期

的犯罪情况，实即该时期的一种特殊国情，或者说，是该时期国情

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把犯

罪情况提到特殊国情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因此，在政府的有关工

作报告中适当反映此种特殊国情，是必要的；由政府制定和定期发

布权威性的官方犯罪统计报告 （类似于 “统一犯罪报告”或 “犯

罪白皮书”），也是必要的。

６公共政策的道德代价和机会成本。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必须充分估计公共决策的道德代价和机会成本。从犯罪预防角度

看，必须充分估计公共决策对于社会道德、社会心理及社会治安等

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个基本原则是，制定的应当是 “良法”

而非 “恶法”；这部 “良法”，应当有利于守护文化传统、社会资

本和人类基本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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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权力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沟通———政府科学

决策与犯罪学家的政治参与

政府必须进行科学决策，为此，应当实现政治家的权力知识与

科学家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科学知识相沟通、相结合。

犯罪学家、刑事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掌握关于犯罪现象的科学知识，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当主动向这些科学家问策，而科学家也应当积

极参与政治，主动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或意见。

如此，政府的公共决策方能成为化解犯罪问题的政治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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